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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１

号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召

开。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９

人，代表股东

１１

家，代表股份数

２３３

，

４１８

，

８３１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６０．３１％

。

（三）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焦

云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６

人，董事常万昌先生、独立董

事黄金干先生、独立董事王晓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公司董事

会秘书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

股

）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审议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２３３，４１８，８３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审议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２３３，４１８，８３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审议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２３３，４１８，８３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审议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的议案

２３３，４１８，８３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审议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

的议案

２３３，４１８，８３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审议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２３３，４１８，８３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审议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的议案

２３３，４１８，８３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审议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银行融资计划

》

的议案

２３３，４１８，８３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审议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经营性供销计划

》

的议案

２３３，４１８，８３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

审议关于

《

修订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２３３，４１８，８３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黑龙江佳良律师事务所张佳良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出席会议人员

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黑龙江佳良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号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１０

：

３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共有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一、会议情况

会议共审议了五项议案，会议及参加表决的人员与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在事前已与各位董事对议案内容进行过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拟续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年度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４０

万元

／

年，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２０

万元

／

年。 该

项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通过。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部门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调整公司控股子公司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出资比例》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出资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成立双鸭山

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决定出资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与北京萃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同成立双鸭

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出资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７０％

，于公司

成立之日一次缴足；北京萃实出资

４

，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分两期出资，首期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于公

司成立之日缴足，剩余出资额

３

，

０００

万元，于公司成立之日起壹年内缴足。

因北京萃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资金紧缺，经公司与北京萃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协商决定，将北

京萃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未缴足的

３

，

００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我公司，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签署了《关于

成立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补充协议》。 转让完成后，公司出资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０％

；北京

萃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

。 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将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办理工商变更事宜。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增资

３４

，

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根据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 将注册资本由原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４９

，

０００

万元。

因此，经公司研究决定，对控股子公司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增资

３４

，

０００

万元。

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北京萃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自愿放弃本次增资，本次对双鸭山宝

泰隆投资有限公司增资金额全部由公司出资。增资后，公司由原出资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４７

，

５００

万元，占双

鸭山宝泰隆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９６．９４％

；北京萃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占双鸭山宝泰隆

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３．０６％

。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子公司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向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增资

３４

，

３００

万元》的议案

根据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煤天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决议，各股东按比例增资，将注册资本由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因龙煤天泰公司股东长征火箭

工业有限公司和双鸭山科达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放弃本次增资权利，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

意按比例增资，并同意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在同比例增资后接收上述两股东放弃增资部分。因此，

经公司研究决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对龙煤天泰公司增资

３４

，

３００

万元。

增资后，公司控股子公司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由原出资

１１

，

７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４６

，

０００

万元，占龙

煤天泰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６％

； 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由原出资

１５

，

３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５１

，

０００

万

元，占龙煤天泰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１％

；长征火箭工业有限公司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占龙煤天泰公司注册资本

的

１．５％

；双鸭山科达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占龙煤天泰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５％

。

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系原双鸭山龙煤航天煤化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更名

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并取得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营业执照。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审议通过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的部分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董事会研究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星期一）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０２３

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备查文件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３

号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星期一）

０８

：

３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星期二）

●

会议召开地点：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星期一）

０８

：

３０

４

、会议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

５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

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

事项

１

审议关于

《

公司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

》

的议案 否

２

审议关于

《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增资

３４

，

０００

万元

》

的议案

否

３

审议关于

《

公司控股子公司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向双鸭山龙煤天泰煤

化工有限公司增资

３４

，

３００

万元

》

的议案

否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星期二）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均可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本人不能出席的，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参会办法

为保证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出席人数安排会议场地，为减少会前登记时间，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需提前登记确认。

１

、会议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和个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

委托书及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星期三）

８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３

、会议登记方式：本人现场登记或传真

五、其它事项：

１

、会期半天，食宿费用自理。

２

、联 系 人： 王维舟、唐晶

３

、联系电话：

０４６４

—

８３３８０１０

１３９０４６７０２８７

４

、传 真：

０４６４

—

８３３８０１０

５

、邮 编：

１５４６０３

六、备查文件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现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单位出席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则由本人的委托人自行投票。

１

、审议关于《公司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

、审议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增资

３４

，

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３

、 审议关于 《公司控股子公司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向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增资

３４

，

３００

万元》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注：对于以上议案，请把该议案下选定的选项后的

□

涂黑以示选择该项。每项议案只能选一个选项，

多选、不选、以非涂黑方式选择视同弃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１

证券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４

号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 、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和比例：公司对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增资

３４０００

万元，增资后占该公司注册资本

的

９６．９４％

； 公司控股子公司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对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增资

３４３００

万

元，增资后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６％

特别风险提示：

●

本次增资有利于推进公司在双鸭山煤化工项目的建设，但因项目建设周期较长、所需资金较大，

存在后续资金筹措风险；项目的审批需与政府各部门协调，存在不确定性政策风险；投产后，产品、原材料

的价格波动会影响公司利润，对公司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控股子公司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出资

１０５００

万元成立双鸭山

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决定出资

１０５００

万元与北京萃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同成立双鸭山

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 根据公司与北京萃实投资中心签署的《补充协议》，北

京萃实投资中心将未缴足的

３００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公司， 转让后， 公司出资

１３５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９０％

，北京萃实投资中心出资

１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

。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２－０２２

号公告。

根据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将注册资本由原

１５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４９０００

万元。 因

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北京萃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自愿放弃本次增资，经公司研究决定，本

次增资全部由公司出资。增资后，公司由原出资

１３５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４７５００

万元，占双鸭山宝泰隆投资公司注

册资本的

９６．９４％

；北京萃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

１５００

万元，占双鸭山宝泰隆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３．０６％

。

（二）对参股公司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签署收购双鸭山龙煤航天

煤化有限公司

３９％

股权意向协议》的议案，公司决定收购双鸭山龙煤航天煤化有限公司

３９％

的股权。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变更双鸭山龙煤航天煤化有限公司项目

实施主体》的议案。 公司将收购双鸭山龙煤航天煤化有限公司的实施主体变更为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已完成对双鸭山龙煤航天煤化有限公司的股权及股东变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双鸭

山龙煤航天煤化有限公司更名为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煤天泰公司”），并拿到黑

龙江省双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龙煤天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由

３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０００００

万

元，各股东按比例增资，主要用于龙煤天泰公司支付东辉煤矿首期价款及煤化工项目长周期设备订货、土

建开工。 因龙煤天泰公司股东长征火箭工业有限公司和双鸭山科达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放弃本次增资权

利，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按比例增资，并同意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在同比例增

资后接收上述两股东放弃增资部分。因此，经公司研究决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

公司对龙煤天泰公司增资

３４３００

万元。

增资后，公司控股子公司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由原出资

１１７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４６０００

万元，占龙煤

天泰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６％

； 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由原出资

１５３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５１０００

万元，占

龙煤天泰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１％

；长征火箭工业有限公司出资

１５００

万元，占龙煤天泰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５％

；

双鸭山科达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１５００

万元，占龙煤天泰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５％

。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披露的

０２２

号公告，上述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四方台区太保镇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

出资人：公司出资

１０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７０％

，于公司成立之日一次缴足；北京萃实投资中心出资

４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分两期出资，首期出资

１５００

万元，于公司成立之日缴足，剩余出资额

３０００

万

元，于公司成立之日起壹年内缴足。根据公司与北京萃实投资中心签署的《补充协议》，北京萃实投资中心

将未缴足的

３００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公司。

（二）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四方台区太保镇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

万元

出资人：公司出资

１１７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９％

；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１５３００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长征火箭工业有限公司出资

１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

；双鸭山市科达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出资

１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

。

三、本次增资的主要内容

（一）对控股子公司双鸭山宝泰隆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１

、投资金额：增资后由原出资

１３５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４７５００

万元

２

、所占比例：由原

７０％

增加至

９６．９４％

３

、投资方式：现金

（二）对参股公司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１

、投资金额：由原出资

１１７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４６０００

万元

２

、所占比例：由原

３９％

增加至

４６％

３

、投资方式：现金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及子公司自有资金；

（二）本次增资有利于推进公司在双鸭山煤化工项目的建设，长远角度增加公司利润收入。

（三）本次增资不存在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情况。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增资有利于推进公司在双鸭山煤化工项目的建设，但因项目建设周期较长、所需资金较大，存在

后续资金筹措风险；项目的审批需与政府各部门协调，存在不确定性政策风险；投产后，产品、原材料的价

格波动会影响公司利润，对公司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３

证券简称：

ＳＴ

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０

广东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６９２

，

０００

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４

，

０１９

，

１７４

股

一、 介绍股改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 公司股改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 公司股改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参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东莞市博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博讯

电子

＂

，现已更名为

＂

深圳市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东莞市盈丰油粕工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盈丰油粕

＂

）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若注入股权

资产所对应的公司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将向流通股

Ａ

股股东追送股份

（追送完毕，相关承诺自动失效）。

（

１

）追送股份的触发条件及追送股份数量：

①

根据经审计的

２００７

年本公司

年度财务报告，如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总额低于

１８００

万元，或者

②

公司

２００７

年

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以外的审计意见，则以本次改革前流通

Ａ

股

股份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的比例执行对价安排， 追送股份总数为

１３

，

５７３

，

０６０

股。 如果期间公司有送股、转增股本或缩股的情况，送股数量在上述基础上同

比例增减；如果期间公司因实施增发、配股、可转换债券等股本变动而导致原

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股本不同比例变动时， 或部分限售流通股获得上

市流通，则追加安排对价总数

１３

，

５７３

，

０６０

股不变。

（

２

）追送股份时间：博讯电子、盈丰公司将在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年度的公

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后的十个交易日内，按照有关程序执行追送股份承诺。

（

３

）追送股份的来源：由博讯电子、盈丰公司按照持股比例分别送出。

（

４

）追送股份对象：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年度的公司《年度报告》公告日后的

追送股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所有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Ａ

股股东，该

日期由公司董事会确定并公告。

（

５

）追送股份承诺的执行保障：在本追送股份承诺的有效期内，博讯电子、

盈丰公司将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授权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将所

持非流通股股份进行锁定，从技术上保证履行上述承诺。

（三） 追加对价执行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财务报告经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显示：公

司盈利

４０

，

５０５

，

８８１．３１

元，因此，未触发追送股份的条件。

二、 股改方案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１

、法定承诺

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将遵守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

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２

、特别承诺

（

１

）追送股份安排

非流通股股东博讯电子、盈丰公司作出了追送股份的特别承诺：如

ＳＳＴ

博

讯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总额低于

１８００

万元或

２００７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标准无保留意见以外的审计报告，非流通股股东博讯电子、盈丰公司一致同意

向股权登记日的流通股东按每

１０

股追送

１

股，该承诺履行完毕之日后首个交易

日起或确认无需履行该承诺之日后首个交易日起，非流通股股东博讯电子、盈

丰公司即可按有关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解锁。

（

２

）限价减持承诺

非流通股股东博讯电子和盈丰公司特别承诺： 自所持非流通股获得流通

权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在遵守法定承诺的前提下，不会在

７

元

／

股的价格以下，

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方式在

Ａ

股市场减持所持有的

ＳＳＴ

博讯股票。 在公司实

施现金分红、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支付股票股利时，将按比例对以上价格进

行相应调整。设送股率或股份转增率为

ｎ

，每股派息为

Ｄ

，则调整后的限售价格

Ｐ

为：

Ｐ＝

（

７

元

／

股

－Ｄ

）

÷

（

１＋ｎ

）。

三、 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上市

流通日

持有有限售流

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

例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广东福地

科技总公

司

１１，６１８，１９４ ５．０５

２００８－３－１0

首批解除限售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３－１６

第三批解除限售

－１１８，１９４ ０ ０

深圳市博

信投资控

股股份有

限公司

３７，４００，０００ １６．２６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５

日 收回部分垫付对价

８９５，４３５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 首批解除限售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 收回部分垫付对价

１１５，９６０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 第三批解除限售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协议转让过户

１５，４１１，３９５

０ ０

东莞市盈

丰油粕工

业有限公

司

３０，６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１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５

日 收回部分垫付对价

６４８，１９７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 首批解除限售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 协议转让过户

－１９，７４８，１９７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 收回部分垫付对价

１６５，６４０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 第三批解除限售

－１６５，６４０

０ ０

广东君豪

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７－２５

协议受让登记

１９，７４８，１９７

２００９－２－２０

协议转让过户

－１９，７４８，１９７

０ ０

东莞市新

世纪科教

拓展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９－２－２０

受让登记

１９，７４８，１９７

２００９－３－１６

第三批解除限售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第五批解除限售

－８，２４８，１９７

０ ０

杨志茂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受让登记

１５，４１１，３９５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第五批解除限售

－１５，４１１，３９５

０ ０

其他有限

售条件流

通股股东

１４，６５１，２０６ ６．３７

２００８－３－５

偿还垫付对价

－１，５４３，６３２

２００８－３－１０

首批解除限售

－５，０６８，０００

２００８－９－１８

偿还垫付对价

－２８１，６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第二批解除限售

－１，４３６，８００

２００９－３－１６

第三批解除限售

－８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第四批解除限售

－８１０，０００

４，７１１，１７４ ２．０４

原股东所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对应的上市流通总量不因原股东将股

份转让（或拍卖等）而发生变化。

四、 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

见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ＳＴ

博信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上市申请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

六、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６９２

，

０００

股；

（二）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三） 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通股数量

持有限售流通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限售流通股数量

１

攀枝花市产业

投资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

２４０，０００ ０．１０４ ２４０，０００ ０

２

内江市市中区

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

１２０，０００ ０．０５２ １２０，０００ ０

３

危栋辉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３ １００，０００ ０

４

朱大学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３５ ８０，０００ ０

５

湖南瑞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１７ ４０，０００ ０

６

李长富

３２，０００ ０．０１４ ３２，０００ ０

７

李长征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３０，０００ ０

８

中国银行阆中

支行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２０，０００ ０

９

四川广汉火车

站省粮食储备

库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２０，０００ ０

１０

王琼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０

合计

－ ６９２，０００ ０．３０１ ６９２，０００ ０

（四）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七、 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六次安排有限售条件 （仅限股改

形成）的流通股上市。此前，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安排第一批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３９

，

５６８

，

０００

股上市流通，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２％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安排第二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４３６

，

８００

股上市流通，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６３％

；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安排第三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４

，

０８３

，

８３４

股

上市流通，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４７％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安排第四批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

８１０

，

０００

股上市流通，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３５％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安排第五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３

，

６５９

，

５９２

股上市流通， 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１０．２９％

。

八、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

其他

４，７１１，１７４ －６９２，０００ ４，０１９，１７４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合计

４，７１１，１７４ －６９２，０００ ４，０１９，１７４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２２５，２８８，８２６ ６９２，０００ ２２５，９８０，８２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合计

２２５，２８８，８２６ ６９２，０００ ２２５，９８０，８２６

股份总额

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九、 备查文件

广东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披露公告所需报备文件：

１、公司董事会签署的限售流通股上市申请表

２、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６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押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控股股东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鑫茂集团”）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质押给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本公司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６．５８％

）， 其中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截至目前，鑫茂集团累计质押股份

８１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９２．８６％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９６％

。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６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４．７８

元

／

股

２９０ ０．９９％

注：鑫茂集团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上市公司实施完毕向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

后，截至目前累计减持

１４

，

３８４

，

７４６

股，累计减持比例

４．９２％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８８０７．０８７２ ３０．１１ ８５１７．０８７２ ２９．１２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０９０．２５２４ １７．４０ ４８００．２５２４ １６．４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７１６．８３４８ １２．７１ ３７１６．８３４８ １２．７１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减持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

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其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其在《股权分

置改革说明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等文件中未做出最低减持价格承

诺，减持价格未违反相关规定。

三、备查文件

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股票简称：

ＳＴ

祥龙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６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０

号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十

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６

名，代表股份

１５１７６１８７５

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

４０．４７％

。 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杨守峰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大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同意

１５１７６１８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

１５１７６１８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１５１７６１８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同意

１５１７６１８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

１５１７６１８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１５１７６１８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

１５１７６１８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

１５１７６１８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九）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１５１７６１８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张树勤、何毓娟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０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８７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

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１８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０６４

徐冠巨

３ ０１＊＊＊＊＊１０８

徐观宝

五、咨询机构

１

、咨询地址：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２

、咨询联系人：章八一先生、祝盈小姐

３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８７２９９１

４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８７１８５８

、

８３７８２０７０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８

证券简称：鑫龙电器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６４８

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

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人为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代表人为龚

寒汀、乔绪升。

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１

、发行人：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宇、朱文

电话：

０５５３－５７７２６２７

传真：

０５５３－５７７２８６５

邮箱：

Ｘｉｎｌｏｎｇｄｓｂ＠１２６．ｃｏｍ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华林证券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６１３７５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７０７９８３

、

２３６１３７３６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８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披露

了《关于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２０１２－０１６

号），因公司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开市起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公司披露

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及延期复牌公告》，公司股票延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复牌并披露相关公告。

目前，该项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

作完成后及时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

况公告，请投资者关注。 公司披露的信息，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公告及相关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５

证券简称：天津松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获得房地产项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运河城投资有限公司在天津市武清

区通过挂牌方式取得位于武清区新城京津塘高速公路南侧的一宗土地，宗地

挂牌编号为津武（挂）

２０１１－３０１

号。 地块出让土地总面积

１２４２００．１

平方米，总

成交价格为

２２４００

万元，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容积率

１．０－１．１

。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３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郑建彪先生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接到独立董事郑建彪先生的辞职申

请：“我于

２００８

年初被聘为贵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于

２０１１

年被续聘为贵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职期间我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

益，特别是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由于个人工作原因，我申请不再继续担任孚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

关规定，郑建彪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为

３

名，独立董事人

数仍占董事会人数三分之一的比例，故郑建彪先生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郑建彪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期间，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公司董事会

对其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０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湖南证监局关于规范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存放的整改要求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ｄｔｚ．ｎｅｔ

公告）， 公司已收

回存放于公司在第一大股东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下属

的湖南高速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所有存款

２８．８１

亿元， 并按同期银

行活期存款利率收取利息

５

，

１７４

，

６５７．２６

元。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